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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协议

甲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乙方：

法定代表人：

地址：

联系方式：

乙方因参与甲方软件开发的有关工作，已经或将要知悉甲方关于该项目

的商业秘密。为了明确乙方的保密义务，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

信的原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

争法》等法律法规订立本保密协议。

第一条 保密的内容和范围

甲、乙双方确认，乙方应承担保密义务的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商业秘密范

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技术信息：包括技术方案、设计要求、服务内容、实现方法、运作流

程、技术指标、软件系统、数据库、运行环境、作业平台、测试结果、测试

数据、图纸、样本、模型、使用手册、技术文档、涉及技术秘密的业务函电

等等；产品信息：包括产品的图片、文字、音视频、素材资料、用户资料等

等；

2、经营信息：包括客户名称、客户地址及联系方式、需求信息、营销计

划、市场推广计划、商业拓展计划、采购资料、定价政策、进货渠道、产销

策略、商务谈判价格及方案、项目组人员构成、费用预算、利润情况及不公

开的财务资料等等；

3、其他事项：甲方依照法律规定和有关协议的约定要求乙方承担保密义

务的其他事项。

第二条 乙方的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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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条所称的该项目商业秘密，乙方承担以下保密义务：

1、主动采取加密措施对上述所列及之商业秘密进行保护，防止不承担同

等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者知悉及使用；

2、不得刺探或者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与本职工作或本身业务无关的

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商业秘密；

3、未经甲方的事先书面批准，乙方承诺不得直接或间接以任何形式或任

何方式把保密信息和/或其中的任何部分，披露、透露给任何第三方或者公开。

乙方有义务妥善保管上述保密信息，不得复制、泄漏或遗失。如有违反，乙

方将承担因此给甲方带来的一切损失。乙方亦不得依据甲方提供的任何保密

信息，就任何问题，向任何第三方作出任何建议。

4、不得允许或协助不承担同等保密义务的任何第三人使用甲方关于该项

目的商业秘密；

5、乙方承诺如向其职员透露或使其接触从甲方获取的保密信息和或其中

的任何部分，这些职员应是项目组成员、项目管理人员、项目成果直接应用

人员或者领导人员，且乙方在透露或使其接触前已经从该职员获得了必要的

且不低于本承诺要求的保密和不透露的承诺。

6、不论因何种原因终止参与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工作后，都不得利用该项

目之商业秘密为其他与甲方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服务；

7、承认并同意，甲方向乙方披露本协议所列保密信息及其载体之举不构

成甲方向乙方转让、授予任何非基于为提供本项目项下技术服务之目的的使

用权、特许权或其他任何权利。甲方向乙方披露本协议所列信息不构成甲方

授予乙方享有甲方对其商标、专利或技术秘密拥有的权益，亦不构成向乙方

转让或授予第三方许可给甲方的商标、专利或技术秘密等有关权益。乙方获

悉甲方保密信息时，亦不得被认为或被解释为取得甲方对保密信息所享有的

权利；

8、如发现甲方关于该项目的商业秘密被泄露或者自己过失泄露秘密，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泄密进一步扩大，并及时向甲方公司报告。

第三条 保密期限

甲、乙双方确认，乙方的保密义务自本协议签订时开始，到甲方关于该

项目的商业秘密合法公开时止。

第四条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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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如果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保密义务，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元，并赔偿甲方因上述违约而导致的全部实际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

调查费、公证费、诉讼或仲裁费等费用支出。

第五条 争议的解决办法

1、因执行本协议而发生纠纷，可以由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共同委托双方信

任的第三方调解。协商不成的，应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2、本协议一式二份，协议各方各执一份。各份协议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3、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后生效。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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